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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502民初6578号
陈夫根：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大爱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夫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诉讼服务分中心巡回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547号

沈宏亮、侍伟良：本院受理原告孙开壮与被告沈宏
亮、侍伟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2547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案件缴纳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213号

陈锦根：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凤林服装整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陈锦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68号

方静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方静静、孙力、徐
永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 66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224号

费国新：本院受理原告宋四凡与被告费国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和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790号

冯日：本院受理原告徐谢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
民初17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516号
高志泉、王玉梅：本院受理原告尹宗友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
事）、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环城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596号

贺新江：本院受理原告贺燕诉你及彭国强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229号

金华兴：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经典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金华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2民初22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306号

陆忠耀、李水荣、张一飞：本院受理原告李莉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13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795号

王驰：本院受理原告蒋家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
民初17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765号

王伟强、闵忠英：本院受理原告陈忠国诉你们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502民初176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66号

邬轶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被告费建新、邬轶飞、
胡臻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
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整（遇节假
日顺延）在湖州监狱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032号

薛应妹：本院受理原告董连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
初103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593号

姚海斌：本院受理原告曹刚与被告姚海斌、方克
沁、陈玉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4593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63号

张平、李奕汶：本院受理原告潘辉斌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502民初26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738号

周来明：本院受理原告沈文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
民初27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再1号

朱斌：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湖州分行与被告朱斌、周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周敏向本院提出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
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460号

胡燕：本院受理原告邹丽芬与你和林建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503 民初 14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460号

胡燕：本院受理原告邹丽芬诉你、林建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462号

胡燕：本院受理原告邹坤云与你和林建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503 民初 14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462号

胡燕：本院受理原告邹坤云诉你、林建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925号

施雄伟、刘紫霞：本院受理原告田甜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
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证据材料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12 月29 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850号

施杏妹、湖州练市晟丰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沈美玲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503民初18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894号

朱良国、胡平琴: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南浔浔商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03 民初
18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3218号

王路璐：本院受理原告张奇为与被告王路璐、王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3218号民事判决书。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661号
余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支行与被告余莉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2661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653号

杜苗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吉支行与被告杜苗芳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
2653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658号

李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支行与被告李晨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2658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4902号

姚正云、张亚云：本院受理原告刘毅与被告姚正
云、张亚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两被告支付货款
8816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
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本案定于2017年12月15日9点30分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72民初1559号

黄恒才：本院受理原告宋强与被告黄恒才海
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误工费 16632 元（154
元/天×108 天）、营养费 540 元（30 元/天×18 天）、
护理费 2772 元（154 元/天×18 天）、交通费 500 元、
住宿费 1000 元、住院伙食费 540 元（30 元/天×18
天）、后续治疗费 10000 元，共计 31984 元。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
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未答辩的，不影
响案件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
本院定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 9 时在本院台州法庭
（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 95 号天和大厦西塔 15 楼）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如你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宁波海事法院

通讯员 岑炜 徐佩颖

室内儿童游乐场是孩子们的心头

爱。可是，小孩天性好动，且缺乏自我

保护意识，一旦发生意外，谁来担责往

往成为纠纷焦点。

今年1月4日晚上6点左右，慈溪的

张女士带女儿和朋友的儿子乐乐（化

名）到一室内游乐场游玩。该游乐场规

定，1米以下儿童由年满18周岁有监护

能力的家长全程免费陪同。因为女儿

和乐乐身高均已过1米，所以张女士为

两个孩子刷完会员卡进场后，自己就在

游戏区围栏外等候。

忽然，游乐场内传来乐乐的哭声。

原来，他在“摇摆海盗船”区域玩耍时，

像其他小朋友一样从设施上跳下，不料

脚下一滑摔到了地上。张女士赶紧上

前查看，孩子一直哭着说手疼。张女士

马上给乐乐妈妈打了电话，随后一起将

孩子送至医院。

经检查，乐乐右肱骨踝撕脱骨折，

骨折线列入骨骺线。后经鉴定，乐乐的

伤情程度为十级伤残，伤后护理、营养

期限均为60日左右。意外发生后，游乐

场支付了2000元。但有关医疗费、护理

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赔偿数额问题，

游乐场和乐乐家长多次协商均未能达

成一致，只好走法律途径解决。

日前，慈溪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

告觉得游乐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要

求赔偿人身损害赔偿款13.1 万余元。

被告游乐场则认为，游乐场内的各项设

施符合相关标准，地面有3厘米厚的海

绵垫层，当时乐乐家长监护不利也有部

分过错，因此只愿负担50%—70%的责

任。根据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显示，当时

同在游戏区玩耍的孩童家长均坐在游

戏区围栏外等候，游戏区内并无其他工

作人员。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游乐场的

经营人，在限制身高1米以上儿童的成

年家长陪伴入场的前提下，对未成年人

在游乐场内的人身安全应持特别谨慎

的态度，应引导儿童使用器械，制止儿

童的不当行为。而本案原告在游玩至

受伤的过程中，被告并未派专业的巡

导、管理人员，故对其因伤造成的损失，

被告应负全部赔偿责任。最终，扣除已

支付的2000元，游乐场还需支付12.9

万元。

宣传册用了员工照片
会涉及侵犯肖像权吗
律企联律师：存在法律风险

孩子玩耍时摔伤

游乐园为何被判担全责？

本报记者 张浩泉

企业提问：
律师您好！我公司是一家服装生

产企业。近期，为了宣传企业文化、塑

造公司形象、扩大影响力，我公司制作

了宣传材料。宣传材料中放有个别职

工工作时的照片。这本宣传册不出售，

但是会对外发放。请问这种情况会存

在侵犯肖像权的问题吗？我国法律在

有关肖像权方面是怎么规定的？如果

职工认为企业侵犯了其肖像权，公司需

要赔偿吗？

律企联律师答：
肖像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肖

像上所体现的人格利益为内容的一种人

格权。肖像权包括公民有权拥有自己的

肖像，拥有对肖像的制作专有权和使用

专有权，公民有权禁止他人非法使用自

己的肖像或对肖像权进行损害、玷污。

《民法通则》第 100 条规定：“公民享有肖

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使用公民的肖像。”此外，《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

见》第 139 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

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

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

行为。”

所以，当事企业对外发放的宣传材

料，虽然不出售，但是获取了财产性的利

益，该行为也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

如果在事前未经职工本人授权而利用职

工肖像进行宣传，就有可能涉及侵犯职

工的肖像权。《民法通则》第 120 条规定：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

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

偿损失。”所以如果本案中的职工认为自

己的肖像权受到侵犯，是有权要求当事

企业停止侵犯行为、消除影响甚至做出

一定补偿的。对于当事企业来说，很明

显在该领域存在法律风险。

为了规避相关法律风险，当事企业可

以在拟定与职工的劳动合同时，考虑企业

的宣传需要，设置相应条款，为日后的企

业宣传扫清法律障碍。

企业在法律方面遇到任何问题，可以
直接登录律企联法律服务平台（www.
lvqilian.com）进行免费咨询，平台将安排
相关领域的专业律师，在24小时内在线回
复法律意见。


